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

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和要求，

我们作为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和对外担保的情况

进行了了解和查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经审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孙公司 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c.为公司参

股公司 iTalkBB Media Inc. 代垫房租费等日常费用金额 21,796.94 美元(折合

人民币 142,255.55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代垫款及上年未收回款项

7,229.50美元（折合人民币 46,945.48 元）已全部收回。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孙公司 iTalkBB Canada为公司参股公司 iTalkBB Media 

Inc.代垫房租费等日常费用金额 12,000.00 元加币(折合人民币 59,142.00 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已全部收回。 

2、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经审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作为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为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代垫的费用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报告期末已全部收回，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等关联方违规非经营性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上述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

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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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应华江:_________________            

 

 

独立董事张  克:_________________ 

 

 

独立董事金玉丹: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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